
附件3
产品满足“同线同标同质”自我声明
本单位自愿申报“同线同标同质”（以下简称“三同”）产品认定，已了解并愿遵守“三同”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并就“三同”产品有关事宜承诺如下：

1. 申报下表中“三同”产品认定，提供的资料均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且具有可追溯性；
	产品名称
	

	产品品牌
	

	产品系列、型号规格
	

	依据标准
	

	产品出口市场
	


2.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，依法从事“三同”产品生产经营活动，保证“三同”产品符合市场准入的基本要求，在知识产权方面没有任何的纠纷和争议，不存在任何的侵权行为；

3. 申报的产品在相同水平的生产链条，执行国家标准和出口目的国家/地区标准中较严格的标准，不低于供应国际市场产品的质量水平；

4. 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要求，维护“三同”产品整体形象，积极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及抱怨，确认问题后主动及时退换货、或进行损害赔偿。

上述内容真实无误，本企业对以上声明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
日 期:      年   月   日


